
基隆市醫療(事)機構設立申請程序說明 
 

一、備妥證明文件 

（一）開業處所建築物、消防設施證明資料 

項次 資料 受理申請單位 

1 
建築物使用類組證明 

【G3 類組（醫院除外）】 

都市發展處 

2 
平面圖 

 

3 
租約(如營業場所為租賃) 

 

（二）負責人個人資料 

項次 資料 

1 
畢業證書 

2 
考試及格證書 

3 
醫事人員(專科)證書 

4 
PGY 訓練證明 

5 
公會證明 

6 
近三個月內相片 3 張 

 
 
 
 
 
 
 



二、填寫開業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，送至衛生局醫政科單一窗口，

先行書面審查。 

證明文件 受理說明 審查單位 

齊全 現場收件 衛生局 

不齊全 現場退件 衛生局 

三、衛生局收件後，函請相關單位 10日內辦理會勘。 

四、會勘結果： 

（一）無補正意見，准予開業並掣發開業執照。 

（二）有補正意見，駁回開業申請。 


